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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承担海洋监察执法管理工作已

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从执法体制、执法内容的

演变，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

80年代初～80年代末；第二阶段80年代末～90

年代末；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无论哪个阶

段，国家海洋局作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
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和义务时，始终有“中国海

监”相伴。1983年3月1目我国第一部“海环法”
生效之日也是“中国海监”诞生之时。不过那时的

“中国海监”只是海洋执法巡航船舶、飞机乃至车

辆的标识而已，并不是一级组织，更不是行政机
构。

令人兴奋的是1998年10月19目，“中编

办”下文批准成立“中国海监”。据此，国家海洋局

本着高效精干的原则，调整原建制，在北京设立
海监总队本部，由海洋局一名副局长兼任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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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三个分局分别设立区总队，区总队长由分

局～名副局长兼任。另外，将原海洋调查船大队

和海洋管区撤消，合建或改建成海监支队，接受

分局和区总队的双重领导。除承担南极考察任务
的“雪龙”号外，海洋局所属的海洋调查船均改成

冠以“中国海监”名称的执法船，与此同时还积极

推进地方海监队伍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在沿海

1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7个完成了设立海监机
构的预定任务。正当“中国海监”组织体系逐渐形

成，工作步步深入时，又传来国家人事部批准“中

国海监”系统依照公务员管理的好消息。因此，今

日的“中国海监”不再只是舷号、机号和车辆的标

识了，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组织。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在海洋行政执法中
引起争议，对当前存在的“中国海监”有无行政主

体资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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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专1、]为海洋执法的，她的行政

主体资格应该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况且从她的

诞生之日起，其下属人员、船舶、飞机和车辆一直

担负着第一线的海洋执法任务。该组织成立是
合法的，其人员也是合法的，说她没有行政主体

资格显然站不住脚；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近几
年海监队伍虽然发展很快，但就目前现状看，发

育并不健全，要取得行政主体资格似乎还少了些

什么，至于缺少什么要件，谁也讲不清楚。
那么“中国海监”现在到底是否具备行政主

体资格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

什么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参与行政法律

关系，依法拥有行政职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

使职权并对其行使职权的行为产生的效果承担
法律责任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由于对行为

产生的效果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实际上具有行

政主体资格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必须是具有

独立法律人格的。而“中国海监”这一组织目前

发育尚不成熟，未取得独立法人资格，要说有，充
其量只不过是二级法人，人财物又不直接掌控，

离独立法人资格相距尚远。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行政主体构成

的要件。通常行政主体资格的取得有以下二种：

一、职权行政主体资格的取得至少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1．有法定设立依据

2．由有权机关批准设立

3．拥有法定职责权限

4．有法定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

5．拥有独立的行政经费

6．拥有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
7．经有关公报公告成立

二、授权行政主体资格取得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有法律法规或有权机关授权

2．具有相应的组织形式

3．符合法定程序要求
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找不到赋予“中国海监”

的权限，目前也没有法律法规或有权机关的授

权。通过对照行政法所列行政主体必备条件，不

难看出“中国海监”目前尚未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因此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行政执法。

不过，海监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不等于其下属
人员不能参加海洋执法监察活动。从根本上讲，

现在“中国海监—F属的“海洋监察员”仍然属国

家海洋局系列，他们的行政执法并不代表“中国

海监”，而是代表国家海洋局，因此，其具体行政
行为是合法的。

“中国海监”是专门为海洋执法监察而成立

的一支队伍，从国家要求相对集中执法的大趋势

看，她很可能成为我国海上统一执法的核心力量
或基础。目前，“中国海监”处于国家海洋局内设

专1、]机构的地位，与各职能司在级别上又不尽相

同，因为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中国海监”

尚处于发育阶段，成为行政主体还缺必要的条
件。但相信她最终应该，也必须取得行政主体资

格，并能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否则
她的诞生和存在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从

“中国海监”这个组织的性质、国家的大政方针以
及海洋局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海监”的发

展前景有三种可能：①与国家海洋局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按我国行政行为三分法，即立法、执

法、司法，国家海洋局与“中国海监”均属执法

类。“中国海监”前程美好，但缺乏行政主体资格，

这个缺陷正好国家海洋局可以弥补，如果此设想
得以实现，乃不失为是加快海监队伍建设，加强

海洋执法监察力量最快捷的路径；②一大一小：
类似公安部与武警总队的关系。“中国海监”隶属
于国家海洋局，在取得法人资格和行政主体资格

后，履行法律法规授权部分的职责；③二合一：

国家目前提倡相对集中统一执法，在这个大目标
或总趋势下，有朝一日“中国海监”成为中国海上

统一执法队伍的中坚，届时很可能她与养育她的

“母亲”——海洋局合二为一。
综上所述，“中国海监”的成立是符合时代潮

流和形势发展需要的。但目前她尚未发育成熟，

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海洋行政执法活
动。从其性质、形势发展需要以及现状看，“中国

海监”是一支很有前途和潜力的队伍。我们应该
重视、关心和呵护她，为她创造条件，提供良好的

环境，使之迅速成长，旱日担负起我国海洋权益
维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域使用管理等重任。

(作者单位中国海监第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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